《惠州市优化市场主体服务条例（草案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

征求意见反馈表
	序号
	意见建议
	采纳情况

	
	建议：增加“综合查一次”这个内容或者条款，像其他地方一样，多个部门在同一时间一起到企业，一次性把多个事情检查完。

理由：为企业减轻点负担。
	建议：予以采纳，《条例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第二十四条已有相关制度设计。

	
	建议：第五条【政务服务效能提升】内容中的“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构建亲清政商关系，完善常态化政企沟通机制，通过定期开展企业座谈会、解决企业困难“直通车”活动、挂点企业服务活动、惠企服务专员工作等方式，主动宣传涉企政策措施，及时听取市场主体的意见和诉求，依法协调解决市场主体在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。”单列出来，单设一条关于建立市场主体常态化联系服务机制的条款。

理由：近年来各地都在加强与市场主体常态化联系机制建设，建议立法在这方面对该项内容单列并相关内容。
	建议：部分采纳，已将《条例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第五条第四款相关内容调整至第二十八条第一款。



